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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高新区“6.19”其他伤害

事故调查报告

2021 年 6 月 19 日 16 时 10 分左右，景德镇高新区职业

教育学校项目建设工地发生一起其他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

亡。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下

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应

急管理局牵头，市总工会、市住建局、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高新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和高新区管委会派员参加的景德

镇高新区“6·19”其他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

组”），负责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

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

技术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接

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

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疏忽大意、班

组安全管理不到位，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项目工程概况。景德镇高新区职业教育学校项目

位于梧桐大道与致远路交叉口处，一期总建筑面积约 2.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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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二期总建筑面积 3.1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职

业教育中心、综合教学楼、教师办公楼、学生宿舍、图书馆、

多功能会议室、田径运动场、室内体育馆、游泳馆、公共活

动区、实训楼、食堂等工程，以及大门、围墙、地下室及设

备用房、护坡、道路、广场、绿化、排水、供电等配套工程，

购置职业教育实训设备。一期项目总投资 1.07 亿，开工时

间：2020 年 12 月 4 日，计划完工时间：2021 年 7 月 31 日。

二期项目总投资 1.28 亿已同步施工，计划完成时间：2022

年 1 月。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项目建设单位。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成 立 于 2009 年 7 月 6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0206690963380W，法定代表人：邓景杨。现场设高新区

职业教育学校项目部，靠前指挥并代表公司履行公司授予的

现场管理职能，项目经理：夏雨。

2.项目监理单位。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8 月 12 日，统一信用代码：91360106723923511F，

法定代表人：贾明。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监理、咨询、

标底编制、工程预、决算、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工

程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资质等级为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工程监理

证书编号：E136000248，有限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项目施工单位。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08 月 09 日，统一信用代码：91360000727776803R，



- 3 -

法定代表人：张明锋，经营范围：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

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和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接建筑、公路、铁路、

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矿山各类别工程的施工

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安全生产许可

证编号：赣 JZ 安许证字[2005]000005，证件有效期：2019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24 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编号：D136090760，有效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质类别

及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

4.劳务分包单位。江西殷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统一信用代码：91360600MA38H1P12E，

法定代表人：张奥荣。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钢结构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建筑外装饰装修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电力工程、机电工程、施工劳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2021 年 6 月 19 日，木工班班组

长吴淑波联系詹恒明到工地进行打爆模
①
作业，詹恒明于 13

时 30 分左右到达后，负责 1#宿舍楼打爆模作业。16 时 10

分左右，詹恒明独自一人在 1#宿舍楼四层室内走廊打爆模作

业时，不慎从 1.7 米高的门式脚手架上摔落至地面受伤后死

①混凝土浇筑过程中由于模板不牢固，导致混凝土膨出模板，打爆模是在模板拆除后对膨出模板的混凝土

进行凿除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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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二）事故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查看詹恒

明伤情，发现其安全帽仍系在头上，但头部下方有血迹，不

能言语，呼之不应，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救护车将伤

者送往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抢救；2021 年 6 月 20 日

0 时 54 分詹恒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三）善后处理情况。经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做好了詹

恒明家属接待、安抚和赔偿等工作。目前，善后处理工作已

妥善处理完毕。

（四）事故信息报送情况。事故发生后，江西中煤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未按规定及时报告事故情况
①
，直至 6月 20 日

10 时 25 分才向高新区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情况。

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詹恒明（男，汉族，身份证号码

，上饶市鄱阳县皇岗镇人）1人死亡。根据景德镇市

第三人民医院诊疗情况，詹恒明死亡原因为重度颅脑损伤。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1986）等标准，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30 万元。

2
四、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1.景德镇合盛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和 5月 11 日对该项目进行了安全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下达了整改通知书。4 月 26 日和 6月 3日召开了

①《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

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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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专题部署会议；6月 8日在该项目实训 1 号楼开展

了消防救援演练和安全知识竞赛；6 月 10 日在该项目传达学

习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工作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营

造安全稳定环境的通知》《关于印发景德镇市 2021 年安全

宣传咨询日活动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 2021 年消防工作

目标任务的通知》文件精神。本次调查，未发现其履行安全

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情况。

2.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经查，该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3月 5日在该项目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题会；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1 年 6 月 11 日，共计召开 15 次监理例会

对施工进度、质量、安全工作进行部署；2021 年 1 月 25 日、

2月 28 日、4月 8 日、4月 27 日、6 月 11 日对现场检查发

现的问题，下达了监理通知单；安全监理日志、旁站记录台

账健全。本次调查，未发现其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情

况。

3.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查，该项目 6月份安

全管理情况：项目部于 2021 年 6 月 2 日、6 月 5 日、6 月 1

7 日召开了安全工作会议；6 月 8 日和 6 月 10 日开展了综合

检查；6月份安全日志台账健全；项目部安全管理制度健全，

各专项施工方案、机械设备按规定进行了报审。本次调查，

发现其项目部负责人未按规定及时上报事故情况，对劳务公

司用工监督不到位。

4.江西殷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020 年 12 月 20 日与江

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景德镇高新区职业教育学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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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承担 1—4#宿舍楼所有土建工程

施工；经查，该公司班组临时作业人员由班组长自行招募，

未向项目部及时报备登记；对班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仅以口头教育为主，未见其对詹恒明安全培训教育

记录。

5.景德镇高新区建设环保局。2021 年 5 月 18 日景德镇

市住建局下放了公共建筑的质量安全监督权限后，由景德镇

高新区建设环保局建筑监管站承担该项目的日常安全质量

监督管理职责。经查，高新区建设环保局建筑监管站于 2021

年 6 月 4 日到该项目送达了《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监督工

作方案》，明确了监督工作内容、程序及各方安全生产工作

职责；分别于 6月 4 日、6月 10 日、6月 17 日对该项目进

行了安全检查，督促项目部整改到位。6月 16 日印发了《关

于开展高新区 2021 年度第二季度建设工程施工质量安全监

管执法检查的通知》（高建管字〔2021〕4 号）和《关于开

展高新区在建项目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高建管

字〔2021〕5 号）对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了部署落实。本

次调查，未发现其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的情况。

五、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原则，为进一

步查明事故的原因、性质和类型，事故调查组经现场勘验、

调查询问，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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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原因技术分析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到事故现场进行勘验。经测量，

门式脚手架脚手板离地距离为 1.7 米。根据《高处作业分级》

（GB/T3608-2008）中高处作业的定义：在距坠落高度基准

面 2m或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为高处作业；

詹恒明在 1.7 米高的门式脚手架上进行打爆模作业，未达到

高处作业的相关条件。

（二）事故直接原因

詹恒明在作业时没有审慎注意自己脚下安全，从 1.7 米

高的门式脚手架上摔落至地面受伤后死亡。

（三）事故间接原因

江西殷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班组级培训教

育及考核要求，对詹恒明仅以口头教育为主；对施工班组安

全管理不到位，未履行登记报备的工作要求，对临时进场作

业人员缺乏有效监督措施。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①
。

3
六、对事故有关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对

事故发生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
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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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詹恒明，在作业时没有审慎注意自己脚下安全，从 1.

7 米高的门式脚手架上摔落至地面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

追究责任。

2.邓辉武，施工单位项目部经理，对施工班组安全管理

不到位，未按规定及时报告事故情况，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

责任。建议由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
①
，处以其上一

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4
（二）对相关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江西殷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教育和培

训工作，是事故主体责任单位。建议由景德镇市应急管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之

规定
②
，处以贰拾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事故调查组针对该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对相关单位提

出如下整改建议：

（一）强化安全生产工作认识。各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

观看《生命重于泰山—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重要论述》教育片，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省、全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进一步

①《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
年收入 40%至 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
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项：“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

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

生一般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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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安全生产工作认识，绷紧安全这根弦，牢固树立红线意

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

（二）强化施工班组安全管理。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江西殷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强

化施工班组安全管理，对临时作业人员，要严格落实进场审

查手续和班前安全教育制度；对高度接近 2 米的施工作业，

要进一步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加强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防

护措施，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三）强化安全执法检查力度。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组

织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务必切实提升企业

“关键少数”安全意识和能力；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工作，加强对在建项目施工过程的安全监管和监督检查，对

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违规行为要责令立即整改，达不

到安全要求的，坚决不允许施工，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景德镇高新区“6·19”其他事故调查组

2021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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